
第 5 章
类 的 继 承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有 ４ 个主要特点： 抽象、封装、继承和多态性。 通过前几章的学

习，初步了解了抽象和封装。 要更好地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还必须了解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另外两个重要特征———继承性和多态性。 本章介绍有关继承的知识，在第 ６ 章将介

绍多态性。
继承性是面向对象程序技术重要的特征。 在传统的程序设计中，人们往往要为每一

种应用项目单独地进行一次程序的开发，因为每一种应用有不同的目的和要求，程序的结

构和具体的编码是不同的，人们无法使用已有的软件资源。 即使两种应用具有许多相同

或相似的特点，程序设计者可以吸取已有程序的思路，作为自己开发新程序的参考，但是

人们仍然不得不重起炉灶，重写程序或者对已有的程序进行较大的改写。 显然，这种方法

的重复工作量是很大的，这是因为过去的程序设计方法和计算机语言缺乏软件重用的机

制。 人们无法利用现有的丰富的软件资源，这就造成软件开发中人力、物力和时间的巨大

浪费，效率较低。
面向对象技术强调软件的可重用性（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语言提供了类的继承

机制，解决了软件重用问题。

５．１　 继承与派生

在Ｃ＋＋中可重用性是通过“继承（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这一机制来实现的。 因此，继承是

Ｃ＋＋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前面介绍了类，一个类中包含了若干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 在不同的类中，数据成员

和成员函数是不相同的。 但有时两个类的内容基本相同或有一部分相同。 例如声明了学

生基本数据的类 Ｓｔｕｄｅｎｔ：

　 　 class Student

　 { public:

　 void display()　 　 　 　 　 　 　 　 　 　 　 　 　 　 //对成员函数 display 的定义

　 　 {cout<<"num: "<<num<<e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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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t<<"name: "<<name<<endl;

cout<<"sex: "<<sex<<endl; }

private:

　 int num;

string name;

char sex;

};

如果学校的某一部门除了需要用到学号、姓名、性别以外，还需要用到年龄、地址等信

息。 当然可以重新声明另一个类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１：

　 　 class Student1

　 { public:

　 void display(); //此行原来已有

　 　 {cout<<"num: "<<num<<endl; //此行原来已有

cout<<"name: "<<name<<endl; //此行原来已有

cout<<"sex: "<<sex<<endl; //此行原来已有

cout<<"age: "<<age<<endl;

cout<<"address: "<<addr<<endl;}

private:

　 　 int num; //此行原来已有

string name; //此行原来已有

char sex; //此行原来已有

int age;

char addr[20];

};

可以看到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来已有的。 很多人自然会想到能否利用原来声明的类

Ｓｔｕｄｅｎｔ 作为基础，再加上新的内容即可，以减少重复的工作量。 Ｃ＋＋提供的继承机制就

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第 ２ 章已举了马的例子来说明继承的概念。 “公马”继承了“马”的全部特征，再加

上“雄性”的新特征。 “白公马”又继承了“公马”的全部特征，再增加“白色”的特征。 “公

马”是“马”派生出来的一个分支，“白公马”是“公马”派生出来的一个分支，见图 ５．１。
在Ｃ＋＋中所谓“继承”就是在一个已存在的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类。 已存在的类

（例如“马”）称为“基类（ｂａｓｅ ｃｌａｓｓ）”或“父类（ｆａｔｈｅｒ ｃｌａｓｓ）”。 新建立的类（例如“公马”）
称为“派生类（ｄｅｒｉｖｅｄ ｃｌａｓｓ）”或“子类（ｓｏｎ ｃｌａｓｓ）”，见图 ５．２ 示意。

图　 ５．１ 图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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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类从已有的类那里获得其已有特性，这种现象称为类的继承。 通过继承，一个

新建子类从已有的父类那里获得父类的特性。 从另一角度说，从已有的类（父类）产生一

个新的子类，称为类的派生。 类的继承是用已有的类来建立专用类的编程技术。
派生类继承了基类的所有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并可以对成员作必要的增加或调整。

一个基类可以派生出多个派生类，每一个派生类又可以作为基类再派生出新的派生类，因
此基类和派生类是相对而言的。 一代一代地派生下去，就形成类的继承层次结构。 相当

于一个大的家族，有许多分支，所有的子孙后代都继承了祖辈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区别

和发展。 与之相仿，类的每一次派生，都继承了其基类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根据需要调整

和扩充原有特征。
以上介绍的是最简单的情况： 一个派生类只从一个基类派生，这称为单继承（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这种继承关系所形成的层次是一个树形结构，可以用图 ５．３ 表示。
请注意图中箭头的方向，一般约定： 箭头表示继承的方向，从派生类指向基类。
一个派生类不仅可以从一个基类派生，也可以从多个基类派生，也就是说，一个派生

类可以有两个或多个基类（或者说，一个子类可以有两个或多个父类）。 例如马与驴杂交

所生下的骡子，就有两个基类———马和驴。 骡子既继承了马的一些特征，也继承了驴的一

些特征。 又如“计算机专科”，是从“计算机专业”和“大专层次”派生出来的子类，它具备

两个基类的特征。 一个派生类有两个或多个基类的称为多重继承（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这种继承关系所形成的结构如图 ５．４ 所示。

图　 ５．３ 图　 ５．４

关于基类和派生类的关系，可以表述为： 派生类是基类的具体化，而基类则是派生类

的抽象。 从图 ５．５ 中可以看到： 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是学生的具体

化，他们是在学生的共性基础上加上某些特点形成的子类。 而学生则是对各类学生共性

的综合，是对各类具体学生特点的抽象。 基类综合了派生类的公共特征，派生类则在基类

的基础上增加某些特性，把抽象类变成具体的、实用的类型。

图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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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派生类的声明方式

先通过一个例子说明怎样通过继承来建立派生类，从最简单的单继承开始。
假设已经声明了一个基类 Ｓｔｕｄｅｎｔ（见第 ５．１ 节），在此基础上通过单继承建立一个派

生类 Ｓｔｕｄｅｎｔ１：

　 　 class Student1: public Student　 　 　 　 　 　 　 　 //声明基类是 Student

　 { public:

　 void display_1() //新增加的成员函数

{cout<<"age: "<<age<<endl;

cout<<"address: "<<addr<<endl;}

private:

　 int age; //新增加的数据成员

string addr; //新增加的数据成员

　 };

仔细观察第一行：

　 　 class Student1: public Student

在 ｃｌａｓｓ 后面的 Ｓｔｕｄｅｎｔ１ 是新建的类名。 冒号后面的 Ｓｔｕｄｅｎｔ 表示是已声明的基类。 在

Ｓｔｕｄｅｎｔ 之前有一关键字 ｐｕｂｌｉｃ，用来表示基类 Ｓｔｕｄｅｎｔ 中的成员在派生类 Ｓｔｕｄｅｎｔ１ 中的继

承方式。 基类名前面有 ｐｕｂｌｉｃ 的称为“公用继承（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请读者仔细阅读以上声明的派生类 Ｓｔｕｄｅｎｔ１ 和 ５．１ 节中给出的基类 Ｓｔｕｄｅｎｔ，并将它

们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声明派生类的一般形式为

　 　 class 派生类名: [继承方式] 基类名

　 {

　 派生类新增加的成员

};

继承方式包括： ｐｕｂｌｉｃ（公用的），ｐｒｉｖａｔｅ（私有的）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受保护的），继承方

式是可选的，如果不写此项，则默认为 ｐｒｉｖａｔｅ（私有的）。

５．３　 派生类的构成

派生类中的成员包括从基类继承过来的成员和自己增加的成员两大部分。 从基类继

承的成员体现了派生类从基类继承而获得的共性，而新增加的成员体现了派生类的个性。
正是这些新增加的成员体现了派生类与基类的不同，体现了不同派生类之间的区别。 为

了形象地表示继承关系，本书采用图 ５．６ 来示意。 在基类中包括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或

称数据与方法）两部分，派生类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从基类继承来的成员，另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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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声明派生类时增加的部分。 每一部分均分别包括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

图　 ５．６

实际上，并不是把基类的成员和派生类自己增加的成员简单地加在一起就成为派生

类。 构造一个派生类包括以下 ３ 部分工作。
（１） 从基类接收成员。 派生类把基类全部的成员（不包括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接

收过来，也就是说是没有选择的，不能选择接收其中一部分成员，而舍弃另一部分成员。
从定义派生类的一般形式中可以看出是不可选择的。

这样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 有些基类的成员，在派生类中是用不到的，但是也必须继

承过来。 这就会造成数据的冗余，尤其是在多次派生之后，会在许多派生类对象中存在大

量无用的数据，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空间，而且在对象的建立、赋值、复制和参数的传递中，
花费了许多无谓的时间，从而降低了效率。 这在目前的Ｃ＋＋标准中是无法解决的，要求我

们根据派生类的需要慎重选择基类，使冗余量最小。 不要随意地从已有的类中找一个作

为基类去构造派生类，应当考虑怎样能使派生类有更合理的结构。 实际上，有些类是专门

作为基类而设计的，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到派生类的要求。
（２） 调整从基类接收的成员。 接收基类成员是程序人员不能选择的，但是程序人员

可以对这些成员的属性作某些调整。 例如可以改变基类成员在派生类中的访问属性，这
是通过指定继承方式来实现的。 如可以通过继承把基类的公用成员指定为在派生类中的

访问属性为私有（派生类外不能访问）。 此外，可以在派生类中声明一个与基类成员同名

的成员，则派生类中的新成员会覆盖基类的同名成员，但应注意： 如果是成员函数，不仅

应使函数名相同，而且函数的参数表（参数的个数和类型）也应相同，如果不相同，就成为

函数的重载而不是覆盖了。 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用新成员取代基类的成员。
（３） 在声明派生类时增加的成员。 这部分内容是很重要的，它体现了派生类对基类功

能的扩展。 要根据需要仔细考虑应当增加哪些成员，精心设计。 例如在 ５．２ 节的例子中，基
类的 ｄｉｓｐｌａｙ 函数的作用是输出学号、姓名和性别，而在派生类中要求输出学号、姓名、性别、
年龄和地址。 在建立派生类时不必另外写一个输出这 ５ 个数据的函数，可以利用基类的

ｄｉｓｐｌａｙ 函数输出学号、姓名和性别，另外再定义一个 ｄｉｓｐｌａｙ＿１ 函数输出年龄和地址，先后执

行这两个函数。 也可以在 ｄｉｓｐｌａｙ＿１ 函数中调用基类的 ｄｉｓｐｌａｙ 函数，再输出另外两个数据，
在主函数中只须调用一个 ｄｉｓｐｌａｙ＿１ 函数即可，这样可能更清晰一些，易读性更好。

此外，在声明派生类时，一般还应当自己定义派生类的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因为构



１６３　　

造函数和析构函数是不能从基类继承的。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到，派生类是基类定义的延续。 在实际的工作中往往先声明

一个基类，在此基类中只提供某些最基本的功能，而另外有些功能并未实现，然后在声明

派生类时加入某些具体的功能，形成适用于某一特定应用的派生类。 通过对基类声明的

延续，将一个抽象的基类转化成具体的派生类。 因此，派生类是抽象基类的具体实现。

５．４　 派生类成员的访问属性

既然派生类中包含基类成员和派生类自己增加的成员，就产生了这两部分成员的关

系和访问属性的问题。 在建立派生类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把基类的私有成员直接作为

派生类的私有成员，把基类的公用成员直接作为派生类的公用成员。 实际上，对基类成员

和派生类自己增加的成员是按不同的原则处理的。
具体说，在讨论访问属性时，需要考虑以下几种情况：
（１） 基类的成员函数访问基类成员。
（２） 派生类的成员函数访问派生类自己增加的成员。
（３） 基类的成员函数访问派生类的成员。
（４） 派生类的成员函数访问基类的成员。
（５） 在派生类外访问派生类的成员。
（６） 在派生类外访问基类的成员。
对于第（１）和（２）种情况，比较简单，按第 ２ 章介绍过的规则处理，即，基类的成员函

数可以访问基类成员，派生类的成员函数可以访问派生类成员。 私有数据成员只能被同

一类中的成员函数访问，公用成员可以被外界访问。 第（３）种情况也比较明确，基类的成

员函数只能访问基类的成员，而不能访问派生类的成员。 第（５）种情况也比较明确，在派

生类外可以访问派生类的公用成员，而不能访问派生类的私有成员。
对于第（４）和第（６）种情况，就稍微复杂一些，也容易混淆。 例如，有人提出这样的

问题：
① 基类中的成员函数是可以访问基类中的任一成员的，那么派生类中新增加的成员

（如 ｄｉｓｐｌａｙ１ 函数）是否可以同样地访问基类中的私有成员。
② 在派生类外，能否通过派生类的对象名访问从基类继承的公用成员（例如，已定义

ｓｔｕｄ１ 是 Ｓｔｕｄｅｎｔ１ 类的对象，能否用 ｓｔｕｄ１．ｄｉｓｐｌａｙ（）调用基类的 ｄｉｓｐｌａｙ 函数）。
这些涉及如何确定基类的成员在派生类中的访问属性的问题，不仅要考虑对基类成

员所声明的访问属性，还要考虑派生类所声明的对基类的继承方式，根据这两个因素共同

决定基类成员在派生类中的访问属性。
前面已提到，在派生类中，对基类的继承方式可以有 ｐｕｂｌｉｃ（公用的），ｐｒｉｖａｔｅ（私有

的）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保护的）３ 种。 不同的继承方式决定了基类成员在派生类中的访问属性。
简单地说：
（１） 公用继承（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基类的公有成员和保护成员在派生类中保持原有访问属性，其私有成员仍为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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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
（２） 私有继承（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基类的公有成员和保护成员在派生类中成了私有成员。 其私有成员仍为基类私有。
（３） 受保护的继承（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基类的公有成员和保护成员在派生类中成了保护成员，其私有成员仍为基类私有。
保护成员的意思是： 不能被外界引用，但可以被派生类的成员引用，具体的用法将在

稍后介绍。
下面分别介绍这 ３ 种访问属性。

５．４．１　 公用继承

在建立一个派生类时将基类的继承方式指定为 ｐｕｂｌｉｃ 的，称为公用继承，用公用继承

方式建立的派生类称为公用派生类（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ｃｌａｓｓ），其基类称为公用基类（ｐｕｂｌｉｃ
ｂａｓｅ ｃｌａｓｓ）。

采用公用继承方式时，基类的公用成员和保护成员在派生类中仍然保持其公用成员

和保护成员的属性，而基类的私有成员在派生类中并没有成为派生类的私有成员，它仍然

是基类的私有成员，只有基类的成员函数可以引用它，而不能被派生类的成员函数引用，
因此就成为派生类中的不可访问的成员。

公用基类的成员在派生类中的访问属性见表 ５．１。

表 ５．１　 公用基类在派生类中的访问属性

在基类的访问属性 继 承 方 式 在派生类中的访问属性

ｐｒｉｖａｔｅ（私有） ｐｕｂｌｉｃ（公用） 不可访问

ｐｕｂｌｉｃ（公用） ｐｕｂｌｉｃ（公用） ｐｕｂｌｉｃ（公用）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保护） ｐｕｂｌｉｃ（公用）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保护）

　 　 例如，派生类 Ｓｔｕｄｅｎｔ１ 中的 ｄｉｓｐｌａｙ＿１ 函数不能访问公用基类的私有成员 ｎｕｍ，ｎａｍｅ，
ｓｅｘ。 在派生类外，可以访问公用基类中的公用成员函数（如 ｓｔｕｄ１．ｄｉｓｐｌａｙ（））。

有人问： 既然是公用继承，为什么不能访问基类的私有成员呢？ 要知道，这是Ｃ＋＋中
一个重要的软件工程观点。 因为私有成员体现了数据的封装性，隐藏私有成员有利于测

试、调试和修改系统。 如果把基类所有成员的访问权限都原封不动地继承到派生类，使基

类的私有成员在派生类中仍保持其私有性质，派生类成员能访问基类的私有成员，那么岂

非基类和派生类没有界限了？ 这就破坏了基类的封装性。 如果派生类再继续派生一个新

的派生类，也能访问基类的私有成员，那么在这个基类的所有派生类的层次上都能访问基

类的私有成员，这就完全丢弃了封装性带来的好处。 保护私有成员是一条重要的原则。
例 ５．１　 访问公有基类的成员。
编写程序：
先写类的声明部分。

　 　 Class Student　 　 　 　 　 　 　 　 　 　 　 　 　 　 　 　 　 //声明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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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基类公用成员

　 void get_value() //输入基类数据的成员函数

　 {cin>>num>>name>>sex;}

void display() //输出基类数据的成员函数

　 {cout<<" num: "<<num<<endl;

cout<<" name: "<<name<<endl;

cout<<" sex: "<<sex<<endl;}

private: //基类私有成员

　 int num;

string name;

char sex;

};

class Student1: public Student //以 public方式声明派生类 Student1

　 {public:

void get_value_1() //输入派生类数据

　 {cin>>age>>addr;}

void display_1()

　 { cout<<" num: "<<num<<endl; //企图引用基类的私有成员,错误

cout<<" name: "<<name<<endl; //企图引用基类的私有成员,错误

cout<<" sex: "<<sex<<endl; //企图引用基类的私有成员,错误

cout<<" age: "<<age<<endl; //引用派生类的私有成员,正确

cout<<" address: "<<addr<<endl;} //引用派生类的私有成员,正确

Private:

　 　 int age;

string addr;

};

由于基类的私有成员对派生类来说是不可访问的，因此在派生类中的 ｄｉｓｐｌａｙ＿１ 函数

中直接引用基类的私有数据成员 ｎｕｍ，ｎａｍｅ 和 ｓｅｘ 是不允许的。 只能通过基类的公用成

员函数来引用基类的私有数据成员。
可以将派生类 Ｓｔｕｄｅｎｔ１ 的声明改为

　 　 class Student1: public Student //以 public 方式声明派生类 Student1

　 {public:

　 void get_value_1()

　 {cin>>age>>addr;}

void display_1()

　 {cout<<" age: "<<age<<endl; //引用派生类的私有成员,正确

cout<<" address: "<<addr<<endl; //引用派生类的私有成员,正确

　 }

　 private:

　 　 int age;

string add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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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 ｍａｉｎ 函数中分别调用基类的 ｄｉｓｐｌａｙ 函数和派生类中的 ｄｉｓｐｌａｙ＿１ 函数，先后输出

５ 个数据。
可以这样写 ｍａｉｎ 函数（假设对象 ｓｔｕｄ 中已有数据）：

　 　 int main()

　 { Student1 stud;　 　 　 　 //定义派生类 Student1 的对象 stud

stud.get_value(); //调用基类的公用成员函数,输入基类中 3 个数据成员的值

stud.get_value-1(); //调用派生类的公用成员函数,输入派生类两个数据成员的值

stud.display(); //调用基类的公用成员函数,输出基类中 3 个数据成员的值

stud.display_1(); //调用派生类的公用成员函数,输出派生类中两个数据成员的值

return 0;

}

请读者根据上面的分析，写出完整的程序。
运行结果：

　 　 1001 Zhang m 21 Shanghai ↙　 　 　 　 　 (输入 5 个数据)

name: Zhang (输出 5 个数据)

num: 1001

sex: m

age: 21

address: Shanghai

程序分析：
请分析在主函数中能否出现以下语句：

　 　 stud.age=18; //错误。 在类外不能引用派生类的私有成员

stud.num=10020; //错误。 在类外不能引用基类的私有成员

实际上，程序还可以改进，在派生类的 ｄｉｓｐｌａｙ＿１ 函数中调用基类的 ｄｉｓｐｌａｙ 函数，这
样，在主函数中只要写一行：

　 　 stud.display_1();

即可输出 ５ 个数据。 以上只是为了说明派生类成员的引用方法，在学习了 ５．４．２ 节中的例

５．２ 后就清楚了。

∗５．４．２　 私有继承

私有继承和 ５．４．３ 节的保护继承，在初步编程中用得不多，但为了使读者对它有一定

的了解，本书作了简单的介绍。 初学时可以跳过这两节不学，以后有需要时可查阅参考。
在声明一个派生类时将基类的继承方式指定为 ｐｒｉｖａｔｅ 的，称为私有继承，用私有继

承方式建立的派生类称为私有派生类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ｃｌａｓｓ），其基类称为私有基类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ａｓｅ ｃｌａｓｓ）。
私有基类的公用成员和保护成员在派生类中的访问属性相当于派生类中的私有成

员，即派生类的成员函数能访问它们，而在派生类外不能访问它们。 私有基类的私有成员

在派生类中成为不可访问的成员，只有基类的成员函数可以引用它们。 一个基类成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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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类中的访问属性和在派生类中的访问属性可能是不同的。 私有基类的成员可以被基类

的成员函数访问，但不能被派生类的成员函数访问。 私有基类的成员在私有派生类中的

访问属性见表 ５．２。

表 ５．２　 私有基类在派生类中的访问属性

在基类的访问属性 继 承 方 式 在派生类中的访问属性

ｐｒｉｖａｔｅ（私有） ｐｒｉｖａｔｅ（私有） 不可访问

ｐｕｂｌｉｃ（公用） ｐｒｉｖａｔｅ（私有） ｐｒｉｖａｔｅ（私有）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保护） ｐｒｉｖａｔｅ（私有） ｐｒｉｖａｔｅ（私有）

　 　 图 ５．７ 表示了各成员在派生类中的访问属性。 若基类 Ａ 有公用数据成员 ｉ 和 ｊ，私有

数据成员 ｋ（见图 ５．７（ａ）），采用私有继承方式声明了派生类 Ｂ，新增加了公用数据成员 ｍ
和 ｎ，私有数据成员 ｐ（见图 ５．７（ｂ））。 在派生类 Ｂ 作用域内，基类 Ａ 的公用数据成员 ｉ 和
ｊ 呈现私有成员的特征，在派生类 Ｂ 内可以访问它们，而在派生类 Ｂ 外不可访问它们。 在

派生类内不可访问基类 Ａ 的私有数据成员 ｋ。 此时，从派生类的角度看，相当于有公用数

据成员 ｍ 和 ｎ，私有成员 ｉ，ｊ，ｐ（见图 ５．７（ｃ））。 基类 Ａ 的私有数据成员 ｋ 在派生类 Ｂ 中

成为“不可见”的。

图　 ５．７

对表 ５．２ 的规定不必死记，只须理解： 既然声明为私有继承，就表示将原来能被外界

引用的成员隐藏起来，不让外界引用，因此私有基类的公用成员和保护成员理所当然地成

为派生类中的私有成员。 私有基类的私有成员按规定只能被基类的成员函数引用，在基

类外当然不能访问他们，因此它们在派生类中是隐蔽的，不可访问的。
对于不需要再往下继承的类的功能可以用私有继承方式把它隐蔽起来，这样，下一层

的派生类无法访问它的任何成员。
可以知道： 一个成员在不同的派生层次中的访问属性可能是不同的。 它与继承方式

有关。
例 ５．２　 将例 ５．１ 中的公用继承方式改为用私有继承方式（基类 Ｓｔｕｄｅｎｔ 不改）。
可以写出私有派生类如下：

　 　 class Student1: private Student　 　 　 　 　 　 //用私有继承方式声明派生类 Student1

　 {public:

　 void get_value_1() //输入派生类数据


